附件3
石棉县香菇菌种培育中心运营项目运营招商评分表

	评分项目
	权重（％）
	评分细则
	分值
	得分

	企业实力
（14分）
	生产业绩
	1.提供从事农业或菌种培育相关行业2个项目运营业绩得4分，1个得2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	4
	

	
	资金与规模
	2.提供近1年财务数据报告，净资产超500万元得5分，净资产200-500万元得3分，净资产200万元以下得2分。材料上需加盖公章。
3.提供项目运营所需货币资金不低于100万元，得5分。提供最近账户结余资金说明并加盖公章。
	10
	

	技术与
改造
（36分）
	菌种培育
技术
	4.掌握食用菌种优质菌株选育、提纯复壮技术，有自主培育菌种并取得相关证明资料，2个得5分、1个得2分。
	5
	

	
	生产设备
与工艺
	5.升级配备自动化、智能化加工设备，投资额大于200万元得13分，投资额100-200万元得10分，投资额100万元以下5分。不投资不得分。提供项目投资计划书并加盖公章。
	13
	

	
	运营方案
	6.针对本项目实际情况编制运营方案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：①运营期限②品牌打造③团队建设④产业发展目标⑤权利义务⑥安全风险承担等。以上6项方案内容完整每有一项内容得 3分。提供方案并加盖公章。
	18
	

	报价收益
（50分）
	企业收益
（固定收益+浮动收益各占25分）
	7.满足招商公告要求，且招商报价公司收益最高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报价收益得分为满分。其他参与人的报价格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报价收益得分=(招商报价/评标基准价)×该项分值×100%。
	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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